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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乌苏市百意商行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847AW3R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长征东路华府商业街
经营者：黄**
2025年4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阿依曼、别尔克根据投诉线索来到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办事处长征东路445号（华府商业街）乌苏市百意商行，该商行正常营业，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并说明来意，经当事人确认消费者投诉的情况属实。执法人员在商行货架上检查发现与消费者购买的同批次小浣熊意大利红烩味干脆面14袋，净含量39克，生产日期20240902，保质期6个月，截至查获时已超过保质期40天。在货柜上发现“上好佳”田园薯片丝滑蜂蜜黄油味4袋，外包装显示净含量：40克，生产日期：20240626，保质期：9个月，产品标准号：Q/QBAK0001S，生产商：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已超过保质期16天。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提供上述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等相关证明文件，当事人现场均可以提供。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后，执法人员对上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向当事人下发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市监强制〔2025〕30号）和《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5〕114号），当事人现场签收。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4月21日立案，并指派王燕、别尔克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4月25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百意商行注册成立于2018年10月12日，2024年9月24日延续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食品销售经营活动，店内从业人员1人，持有健康证明并在有效期内。2024年12月19日，当事人以34元/箱的价格从乌苏市大掌柜批发商行购进由新疆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摇摇乐小浣熊干脆面1箱（40袋），生产日期：20240902，保质期6个月，销售价为每袋1元。2024年10月7日当事人以65元/件的价格从乌苏市小秦商行购进上好佳田园薯片丝滑蜂蜜黄油味2件（1件20袋），生产日期：20240626，保质期：9个月，销售价为每袋4元。2025年4月10日投诉人在乌苏市百意商行购买的1袋由新疆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摇摇乐小浣熊干脆面已超过保质期。截至2025年4月11日查获时摇摇乐小浣熊干脆面已超过保质期40天。执法人员现场查获的上好佳田园薯片丝滑蜂蜜黄油味4袋已超过保质期16天。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4月14日对该商行整改情况进行复查时，未发现有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当事人已改正。
截至案发时，当事人共销售摇摇乐小浣熊干脆面26袋，上好佳田园薯片丝滑蜂蜜黄油味36袋。因当事人销售食品未做销售记录，只能确定当事人于2025年4月10日销售给投诉人1袋摇摇乐小浣熊干脆面，货架上剩余摇摇乐小浣熊干脆面14袋，货值金额为15元（1袋×1元/袋+14袋×1元/袋=15元），上好佳田园薯片丝滑蜂蜜黄油味4袋，货值金额为16元（4袋×4元/袋=16元），违法所得为1元。当事人在现场、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以及有效期限；
2、乌苏市百意商行经营者黄**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者登记信息相符；
3、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受委托人的信息及委托的事项、时限、权限；
4、现场笔录2份，笔录（一）证明执法人员2025年4月11日在乌苏市百意商行现场检查核实消费者投诉及扣押涉案食品情况；笔录（二）证明2025年4月14日执法人员对乌苏市百意商行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的情况；
5、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摇摇乐小浣熊干脆面和上好佳田园薯片（丝滑蜂蜜黄油味）的违法事实的客观存在及涉案食品进货来源、数量、价格及销售数量、价格情况；
6、投诉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由新疆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摇摇乐小浣熊干脆面事实及案件来源；
7、当事人提供的涉案食品的供货商资质证明文件、进货票据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涉案食品的进货渠道、数量及价格；
8、现场拍摄照片3张，照片（一）证明2025年4月11日执法人员在乌苏市百意商行进行检查的经过，以及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事实；照片（二）证明当事人销售的摇摇乐小浣熊干脆面、上好佳田园薯片（丝滑蜂蜜黄油味）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真实性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6月26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告字不罚〔2025〕146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能证明其销售的超过保质期食品的合法来源，涉案食品数量较少，货值金额小，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当事人已通过学习法律法规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已对店内销售的食品进行了检查清理并积极改正。当事人的行为表现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国市监稽发〔2025〕10号），《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序号：5；违法行为类型：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免罚条件：1.初次违法；2.不包括餐饮环节；3.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违法货值金额不超过500元；5.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6.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的规定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以行政处罚。”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食品安全的法律意识，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要求经营者落实经营主体责任，确保群众食品消费安全。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7月1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